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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1本规格书适用于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钢部尾渣库全自动成套洗车台装置。

1.2本规格书提出了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钢部尾渣库全自动成套洗车台装置的相关技术要求。
1.3本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卖方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和有关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对国家有关环保、安全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1.4本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卖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规格书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颁布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卖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买方进行沟通，双方协商解决。

1.5卖方应提供高质量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的，卖方具有设备制造、运行成功的经验，提供相关合格证书。

1.6买方不承担装置采用的有关技术、专利的一切责任及费用。
二、系统描述

全自动成套洗车台主要设备：洗车平台；沥水平；水泵；电控系统；风干系统；阀门与附件。洗车系统分为洗车区和沥水区两个区域，全长8米。洗车区4米，风干沥水区4米。本次招标全自动成套洗车台1套。

三、功能要求

3.1洗车台控制要求具备触摸屏显示，人机界面一体智能化，操作方式：手动模式/自动模式，洗车时间可调，电气部分防护等级IP54。

3.2洗车方式：无人值守采用全自动感应控制冲洗，车辆通过全自动运行，清洗、沥水风干后完成冲洗。

3.3洗车最大效率：40-60辆/小时；耗水量：30-40公斤/辆。

3.4洗车机设计承量≥200吨。

3.5喷头要求采用304不锈钢材质，喷头拆卸方便，便于维护。

3.6冲洗水经过沉淀净化循环使用，水池自动补水。

3.7洗车台全封闭，三面冲洗（底部，侧面），冲洗高度1.4m，洗车台四周无溅水，冲洗水全部回收不外流。

3.8冲洗管路独立，底喷管路布置于底盘框架内部，不能出现车轮碾压的现象。

3.9污水收集装置：洗车台框架底部设沉积泥冲洗喷头，保证沉积泥水顺利入池，无需人工清理。

3.10生产厂家出具产品质量检验报告。
3.11控制PLC系统要求国际一线品牌，所有输入输出点数量调试完成后分别富余20%以上，配电柜内电器元件使用国际一线品牌，所有调试程序和图纸全部交予买方，相应的设备逻辑控制、连锁控制满足本技术要求。要求相关程序提供电子版备份。
3.12阀门与附件，1套。满足系统要求。洗车台与水管道连接管件、接头等为不锈钢加工件，水泵出口为软管连接（1.6MPa  长＞1.5米）便于水泵维修拆卸。管道采用无缝钢管，配套压力表、阀门等附件（含自动补水阀门）。

3.13洗车台内部两侧必须有轮胎限宽防撞设施（高度400mm，无缝钢管制作、直径大于100mm、壁厚大于6mm）。进口两侧设防撞立柱使用不低于400*400*12mm方管制作，高度1000mm、埋地800mm，为控制车辆节奏，进、出口设红绿灯，自动控制、时间可调，配红绿灯。
3.14因为此洗车台为无人值守，在进口处制作洗车流程告知牌（材质铝合金、夜光显示、尺寸高1600*宽800mm、考虑安装配套设施），必须配备相应的数字监控系统（监控点不少于2点，录像储存1月以上），预留对外通讯接口。
3.15 PLC控制系统必须预留对外开放式以太网接口（设备报价中注明品牌型号及配置明细表）。
3.16所有电机必须为YE3系列高效节能电机，防护等级不得低于IP55。电机运行电流全部引入洗车台控制系统，并在触摸屏或上位机监控画面上显示。
3.17所有控制柜、控制箱等防护等级必须为双门IP55、箱体（柜体）材质304不锈钢。
3.18清水池配备雷达液位计，具备水泵低液位停泵自动保护功能。

3.19管道防冻措施：外露管道采用橡塑保温层，外包不锈钢保护皮；具备停机时管道自动排空功能（是否排空根据停机时长可设定）。

四、主要设备

卖方提供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项目
	配置清单



	1
	设备整体尺寸
	长8m×宽4m×高5m（净尺寸）

	2
	框架主体
	采用：钢柱、钢梁、构件连接板、加强钣金件，国标矩形管；2段组装  防锈，耐腐蚀，强度高，易清洗

	3
	水泵
	采用YW系列液下排污泵；2台；知名品牌；参数满足系统要求

	5
	电源配置
	三相380V  50Hz

	6


	控制方式
	手动、自动、触摸屏操作，清洗时间可调

	7
	控制机房
	室外安装；防雨雪、 防腐蚀、防尘、 防漏电保护，IP54

	8
	照明装置
	LED照明灯； 夜间可正常通车使用

	9
	侧面采光
	透光性好，防撞击，防紫外线，阻燃

	10
	风干沥水系统
	离心风机2台，参数满足系统要求

	11
	安全警示配置
	限速警示牌；警示防撞墩；夜间示宽灯防撞安全配置

	12
	安装配件
	成套随机

	13
	设备涂装
	酸洗磷化防锈，喷塑处理

	14
	管道及管件
	满足系统要求，管道壁厚不小于4.5mm

	15
	电气线缆
	规范敷设


卖方负责整套系统的完整性和使用性。本规格书未涉及但又属于本系统正常运行必备的部分，由卖方无条件、无偿补齐，且不发生任何费用。

五、卖方与买方负责范围

5.1买方负责范围

★ 负责本项目的土建设计、土建施工、设备安装、配合调试、验收。

★ 负责将水源接至用点附近1米处。

★ 负责电源外线接至洗车台配套的电控箱进线口位置。

★ 负责洗车台系统布置场地的提供。

5.2卖方负责范围

★负责整套系统设计（除土建设计）、设备及附件供货、安装指导、调试、验收。

★负责给买方提供整个装置的土建设计条件、能源介质外线条件、电源外线等技术条件。

★负责整套系统的合理性、完整性及使用效果。

★负责对所供货设备提供完整的、详细的技术资料，并对所提交技术资料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负全责。
★ 负责无偿提供系统调试、验收考核过程中损坏的备品备件及工具。

说明：除明确由买方负责的、属于系统正常运行必备的均由卖方负责。

其他

6.1本装置钢结构重量作为一项重要评标依据。投标时卖方需注明装置重量。供货时买方过磅复核。

6.2卖方需计算确定合理的循环水量，保证冲洗效果同时保证沉淀池污泥沉淀效果。

6.3卖方合同签订后设计图纸及技术条件一周内提交买方。
6.4钢结构防腐、磨损（1年内检测磨损厚度*3不大于原厚度1/2）质保三年。

6.5质保期为产品交货后12个月

6.6设备验收合格后无故障运行12个月，保证期内设备的失效、损坏由卖方全部负责免费更换。

6.7 卖方需提供10份以上同类业绩的合同。
设备质量保证体系文件：

7.1产品合格证，铭牌。

7.2产品使用说明书。

7.3出厂检验报告。

7.4设备安全警示标示齐全。
八、 验收及培训要求
8.1现场验收在设备装置安装完毕调试结束后进行，以验证设备性能、质量是否符合本合同条款要求，是否符合国家相关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单体设备验收，产品质量、外观、尺寸、结构、防腐、设备参数、性能等。

控制功能验收，满足本规格书所要求的所有功能。

效果验收。冲洗效果、沥水效果及水池沉淀效果等。洗车台、沥水台底部无明显积泥、积水，无需人工清理。沥水区出口后地面3米内无明显积水、积泥。沉淀池沉淀效果符合洗车机回用水要求。

如果系统验收效果不能达到本合同要求，卖方应无偿修改设计、更换或补充设备，直至达到合同要求。
8.2培训
卖方负责设备及材料供货、安装指导、调试及买方操作人员的技术培训。

卖方负责派遣技术熟练的专职技术人员到施工现场进行技术服务，具体服务日期及事项，双方协商决定。

卖方负责整个系统的调试工作，直到整套装置的正常运行。

